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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乙方                              

地址                                   地址长沙五一大道417号碧云天大厦7B
电话/手机                              电话0731-4418218     FAX： 4434000
甲方签约代表                           乙方签约代表                      
订货备注                                                                 
	供货商
	目录号
	产  品   描   述
	规格
	单价
	数量
	金额

	
	
	
	
	
	
	

	
	
	
	
	
	
	

	
	
	
	
	
	
	

	
	
	
	
	
	
	

	
	
	
	
	
	
	

	合计
	其中运费：    元， ￥：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结算期限：                                                                                    

在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甲方没有履行付款，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超过期限每天支付总货款1%的违约金。
1. 甲方一旦确认签字后,就不能取消所订产品,若在订货过程中所订产品具有整体性,缺一不可的产品时,必须在订货备注中注明，否则因此引起的损失均由甲方自行承担，并不得以其它理由拒付其它所订产品的货款。

2. 乙方对甲方未查阅相关产品信息而自己订错的货不负任何责任，乙方在货物交付时的标准是以与甲方签订合同中产品的供应商、产品货号、品种、规格、数量、有效期为标准，甲方签收后，乙方将不接受产品的供应商、产品货号、品种、规格、数量、有效期的投诉，甲方不得以质量和外包装损坏以外的理由拒收或拖欠乙方货款,甲方必须在与乙方签定的结算期限内付款。

3. 乙方只接受自甲方收到货之日起一个月内的产品质量投诉,若属外包装损坏甲方须在三天内向乙方反馈，并按乙方要求填写投诉报告，乙方将在5周内给甲方合理解决。

4. 关于赔偿:有关乙方提供的某货物质量引起的损失仅限于该货物本身的价值赔偿,乙方不承担甲方其它间接损失；甲方所订产品中由于厂家自身缺货、已不生产或其它不可抗拒的外力因素引起中间的某些产品不能按时提供，乙方将在两周内给甲方以变动通知单的书函或电话形式确认，并对此不负责经济赔偿。

5. 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解决，本合同产生的变动通知单将自动成为该合同的附件，本合同及相关传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订 货 合 同








